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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928           证券简称：凤凰传媒           公告编号：临 2014-015 

 

江苏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相关承诺履行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江苏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凤凰传媒”） 根据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

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等相关规定，对公司及公司实际

控制人、股东等相关主体的承诺事项进行了专项自查，现将尚未履行完毕的承诺

履行情况进行专项披露如下： 

一、股份限售的承诺 

（一）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江苏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承诺：自本公司

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其已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

份，也不由发行人收购该部分股份。 

承诺时间：2011 年 11 月 30 日；  

承诺履行期限：2014 年 11 月 29 日；  

承诺履行情况：截止本公告发布之日，承诺人遵守了上述承诺。  

（二）公司股东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承诺：根据《境内证券市场转持部分国有

股充实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实施办法》（财企[2009]94 号）的有关规定，由出版集团转由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持有的本公司国有股（按本次发行的实际发行股份总数的 10%

计算），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承继原股东出版集团的禁售期义务。 

承诺时间：2011 年 11 月 30 日；  

承诺履行期限：2014 年 11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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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履行情况：截止本公告发布之日，承诺人遵守了上述承诺。 

二、解决同业竞争的承诺 

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江苏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承诺：为避免潜在的同

业竞争，保证投资者的利益，本公司控股股东出版集团于 2011 年 3 月向本公司出具了

《避免同业竞争与利益冲突的承诺函》，具体承诺如下：1、出版集团目前没有直接或

间接的从事任何与股份公司现有主要业务存在竞争的业务活动；2、在今后的任何时间，

出版集团将不直接或间接的从事任何（包括但不限于通过投资、收购、兼并等方式）与

本公司现有主要业务存在竞争的业务活动；3、若本公司今后从事新的业务领域，则出

版集团将不从事或控制其它公司/经济组织从事与本公司新的业务领域相同或相似的业

务活动；4、出版集团不以本公司控股股东的地位谋求不正当利益，进而损害本公司其

他股东的权益；5、如出版集团违反上述声明、保证与承诺，出版集团同意给予本公司

赔偿。出版集团下属单位对本承诺函任何条款的违反等同于出版集团的违反。 

承诺时间：2011 年 11 月 30 日；  

承诺履行期限：长期有效；  

承诺履行情况：截止本公告发布之日，承诺人遵守了上述承诺。 

三、资产注入的承诺 

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江苏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承诺：为减少与本公司

之间的关联交易、继续做大做强本公司，本公司控股股东出版集团承诺，在本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 A 股并上市后两年内，出版集团将其所持有与印刷、物资采购业务相关的股

权及资产以定向增发或其他合法且适当的方式注入本公司。 

承诺时间：2011 年 11 月 30 日；  

承诺履行期限：2013 年 11 月 29 日；  

承诺履行情况：截止本公告发布之日，上述承诺事项尚未完全履行完毕。公司实际

控制人、控股股东江苏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和凤凰传媒于2013年12月16日在江苏

省南京市正式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由凤凰传媒现金收购出版集团及其下属企业持有

的5家印刷业务相关股权。上述收购事宜，凤凰传媒于2013年12月16日召开董事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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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关于现金收购股权暨关联交易议案》，并于2014年1月2日由凤凰传媒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详见2014年1月3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以

及登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凤凰传媒201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决议公告》。 

上述注入凤凰传媒的资产中，尚未包括江苏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原有印刷板

块的江苏凤凰印务有限公司和物资采购板块的江苏凤凰文化贸易集团有限公司。主要原

因为上述两家公司的资产规模较大，但盈利能力尚未达到凤凰传媒现有业务板块之水

平，当前履行承诺注入上市公司不利于维护上市公司权益；同时，贸易公司相关业务资

产权属情况复杂、涉及人员众多，短时间内达到可注入上市公司标准的难度较大。凤凰

传媒将会从全体股东的利益出发，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

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的相关要求指

定承诺履行安排。 

 

 

 

江苏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五月六日 

 


